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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H 股上市后适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

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计算本

项所称持股比例时，仅计算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

东会会议：

……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或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的股东请求时（计算

本项所称持股比例时，仅计算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不包括库存股份）；

第五十条 本公司住所或董事会公告中确定的其他地点。股东会将设

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

东参加股东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会的，视为出

席。公司股东会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召开的，将在股东会通知公告中

列明详细参与方式，股东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参加股东会的，视为出

席。

第五十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会的地点为：本公司住所或董事会公告中确定的其他

地点。股东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可以提供网络参会及投票

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股东会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召开的，将在股东会通知公告中列明详细参与方

式，股东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参加股东会的，视为出席。

第五十五条审计委员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须书面通知

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不得低于

10%（计算本条所称持股比例时，仅计算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

第五十五条审计委员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

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不得低于 10%（计算本

条所称持股比例时，仅计算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不包括库存股份。

第六十四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第六十五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行使发言

权及表决权，除非个别股东受《上市规则》规定须就个别事宜放弃投票权。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而代理人无须是

股东。

第六十五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

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第六十六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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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在会上投票，

而如该法人股东已委派代表出席任何会议，则视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股东为认可结算所及其代理人的除外）。

第一百〇一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

东会决议解任董事，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董事任期 3 年，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对董事连任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该董事

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

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第一百〇一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决议解

任董事，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董事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股

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对董事连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无正当理由，在任期

届满前解任董事的，该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

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在不违反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的前提下，如董事会委任新董事以填补

董事会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名额，该被委任的董事的任期仅至公司在其获委任

后的首个年度股东会为止，并于其时有资格重选连任。


